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
赛训人员考核奖励管理办法(试行) 
[bookmark: _GoBack](征求意见稿)
为激励我县羽毛球教练员和运动员勇于担当、刻苦训练， 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争取优异成绩，擦亮我县“羽毛球世界冠军摇篮”亮丽名片，促进我县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等体育运动学校管理办法》和湖南省  体育局、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体育运动会奖励办法〉的通知》(湘体字〔2019)9号)、安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员参加国际、国内和常规比赛获奖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安政办发〔2021〕1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奖励项目
本办法所称的国际、国内和常规比赛是指以下比赛项目：
（1） 国际比赛：奥运会、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汤姆斯杯、 尤伯杯、苏迪曼杯、亚运会、世界青年锦标赛、亚洲锦标赛、 亚洲青年锦标赛。
（2） 国内比赛：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省运会。
（3） 常规比赛：全国性羽毛球单项比赛(全国冠军赛单 项比赛、全国冠军赛团体比赛、全国锦标赛、全国青年锦标赛、 全国各年龄段青少年U系列比赛、基地赛),省锦标赛。

第2条 奖励对象
(一)参加国际比赛获前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
(二)参加国内比赛获前八名的运动员、教练员。
(三)参加常规比赛获前八名的运动员、教练员。
(四)正式进入省队的运动员(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批复文件为准)及为此作出贡献的教练员、相关行政后勤人 员、输送到羽校的单位及该运动员就读的学校。
(五)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通过人才引进外聘的为安 化羽毛球事业做出相关贡献的编外专职羽毛球教练。
(六)本办法所称的运动员是指由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 校输送到省羽毛球队，并在省体育局注册的羽毛球运动员； 教练员是指在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带训羽毛球运动员的教 练员 ，包括在安化羽校转岗、离退休教练员（调出安化羽校的教练员不予奖励）。

第三条 奖励标准
一、运动员奖励标准
（一）奥运会(四年 一届):第一名40万元、第二名20万元、第三名10万元。
（二）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一年一届)、汤姆斯杯(二年一届)、尤伯杯(二年一届)、苏迪曼杯(二年一届):  第一名20万元、第二名10万元、第三名5万元。
(三)亚运会(四年一届)、亚洲锦标赛(一年一届)、 世界青年锦标赛(一年一届)、亚洲青年锦标赛(一年一届): 第一名10万元、第二名8万元、第三名5万元。
(四)全国运动会(四年一届):第一名10万元、第二名8万元、第三名7万元、第四名6万元、第五名5万元、第六名4万元、第七名3万元、第八名2万元。
(五)全国青年运动会(四年一届),对获得前八名的 运动员给与奖励，前八名的奖励标准按全国运动会的50%执行。
(六)省运会(四年一届),对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给与奖励，奖励标准按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七)常规比赛中获得单项赛或团体赛前八的运动员， 分别给与500元-2000元的训练器材奖励。
(八)运动员升入省队成为正式进队运动员，凭当年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复文件，一次性奖励运动员2万元。
二、教练员奖励标准
(一)在国际、国内羽毛球比赛中，教练员按运动员获 奖名次同等标准进行奖励。
(二)常规比赛按运动员获奖名次对应给予教练员奖励： 第一名6000元、第二名5000元、第三名4000元、第四名3000元、第五名2500元、第六名2000元、第七名1500元、 第八名1000元。
(三)教练员所带的运动员如被输送到省羽毛球队，凭当年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批复文件，一次性奖励其教  练员4万元。同时，对于同一教练员所带的同一批次运动员， 每增加1人输送至省队，将追加1万元奖励每人(例如：输送1人时奖励基数为4万元，输送2人时奖励基数增加至5万元，输送3人及以上时奖励基数则为6万元)。
(四)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教练员(除外聘教练员) 依据绩效考核办法实行考核奖励，按照学校日常考核的教练员以100元/人/天标准进行考核奖励；未带训的行政校务班子以20元/人/天标准进行考核奖励。(考勤及考核要求详见附件1)
(五)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通过人才引进外聘编外专职羽毛球教练，按中共安化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公布的相 关条列执行，达到领导小组的考核要求，全额支付年薪30-50 万元。
三 、其他有功人员奖励标准
(一)在运动员输送入省队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安化羽校行管、后勤保障及其他人员，其奖励标准按照所有教练员当年度奖励资金总数的20%进行奖励。
(二)为运动员在省级及以上赛事获得优异成绩做出贡 献的安化羽校行管、后勤保障及其他人员，其奖励标准按照所有教练员当年度奖励资金总数的20%进行奖励。
(三)各乡镇幼儿园、小学学校相关老师推荐的运动员， 经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正式录取，奖励输送单位或其推荐 教师1000元/运动员；如输送到省队，凭当年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批复文件，每输送一人，分别奖励输送单位与就 读学校各3000元(选材标准详见附件2)。



第四条 其他奖励
一、教练员所带训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亚运会获得冠军的，由县人民政府向市人民政府申报授予教练员一等功。
二、教练员所带训的运动员，在全运会羽毛球比赛中获得冠军的，由县人政府向市人民政府申报授予教练员二等功。
三、教练员所带训运动员，在省运会上完成市政府下达的比赛任务，给予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行管人员和教练员嘉奖。
第五条 奖金来源及发放
一、凡获得国际、洲际、全国运动会、全国青运会、省运 会比赛名次奖励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行管、后勤相关人员的奖金由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向县人民政府提出专项奖励请示，经审批同意后，奖励资金由县财政予以解决。
二、正式升入省队的运动员及其带训教练员和其他有功人员的奖励，凭当年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批复文件，由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向县人民政府提出专项奖励请示，经审批同意后，奖励资金由县财政予以解决；在常规比赛中可获奖励的教练员，每年年底凭比赛秩序册和成绩册，由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向县人民政府提出专项奖励请示，经审批同意后，奖励资金由县财政予以解决。
三、常规比赛中获得单项赛前八的运动员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相关行管、后勤人员的奖励，按教练员奖金总额的20%在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包干经费中列支；输送到羽校的单位及该运动员就读学校的奖金在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包干经费中列支。
四、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通过人才引进外聘的编外专职羽毛球教练员待遇由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向县人民政府提出专项请示，经审批同意后，由县财政予以解决。
五、通过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绩效考核办法的教练员及未带队的行政校务班子人员奖励资金在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包 干经费中列支。
第六条 附则
一 、本办法所称的比赛奖励名次是指规程规定的奖励名次。
二 、依据赛事组委会有效资料，确认参赛运动员服用“兴奋 剂”,其运动员和带训教练员以及有关人员，一律取消评奖资格， 由县人民政府奖励给其个人的奖金全部追回上缴县财政。
三 、运动员、教练员及其他人员所获奖励，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免缴个人所得税。
四、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归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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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考核奖励细则
一 、成立羽校监督考核小组。
由副校长和总教练负责，主要行使监察权利，对考勤结果进行监督。可随机查看监控记录，对考勤结果进行核实。如发现考勤结果与事实相悖，对考勤人员扣罚当月绩效考核。
二 、考核内容。
1.考勤
责任人：总教练
（1） 工作日除完成日常工作外，训练时间必须达4小时以上，节假日(周末)训练时间必须达5小时以上。严抓音体美课(上午第三、四节，下午第五、六节)、早、晚训考勤，按照比 例相应核发奖励。其标准为：上午、下午各20元，早、晚训各30元。
（2） 无故迟到或早退20分钟内，累计达3次为旷训一次；迟到或早退半小时以上视为旷训一次。每月旷训达一次，则取消 当月考核资格，扣除当月全部绩效奖励。除正常轮休时间外，原 则上每月私事请假次数不得超过2次，否则扣除当月全部绩效奖 励。
2.训练纪律
责任人：副校长
（1） 训练中必须服从安排，不得私自调整训练时间；
（2） 训练时，不得在场馆中抽烟、吃槟榔、零食等，不能 坐着或玩手机；
凡出现以上行为，经提醒或警告一次后仍无改进者则取消当月考核资格，扣除当月全部绩效奖励。
3.教案
责任人：总教练
（1） 教案必须按时完成；
（2） 教案内容必须完整，字迹清晰，工整；
（3） 每周一上午教练员集中编写本周训练计划及详细教案。
未达到以上标准的评定为不合格，扣除当月绩效50%;连续
两次不合格的，则扣除次月全部绩效奖励。
4.教练员行为准则
责任人：副校长
(1)时刻紧绷安全，时刻提醒，不得出现任何安全事故；
(2)教练员不得进行有偿培训，不得私自收取任何费用；
(3)教练员必须遵纪守法，禁止赌博，吸毒，酒驾等违规 违法行为。
凡出现以上违法乱纪和违规行为的，经查实，取消全年绩效 考核资格，依法依纪追责问责。




附件2
招生选材测试制度及标准
运动员选材是运动训练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 水平优秀后备人才的基础工作。为了安化县羽毛球运动学校选材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严格把好选材关，安化羽校成立选材组，选材组由全体教练员组成，并明确专人为组长。每年 4-5月份由组长带领本组教练员到各个乡镇、学校进行初步选材，6月确定集训名单，7-8月由组长选派教练员进行集训测试。9月-12月发试训通知，由校班子跟组长研究确定各年龄组负责教练员，组织试训。12月底组织测试，测试排在前八名的男、女队员在来年1月正式组队。选材制度如下：
1、 责任要求。选材测试工作由学校副校长及总教练负责， 对被选人的形态、机能、生理、生化、素质、心理及专项技术等指标的进行全面测试。
2、 分析评判。通过调查和测试，获取少年儿童运动员遗传和各种运动能力的信息，并进行定量描述和科学的分析，最终获得各种现实状态的信息。
3、 起始评定。选材是对运动员起始运动能力的第一次全面“诊断”,依据该“诊断”,分析其运动员能力的潜力及适合的运动方向。
4、 普测选材。定期到基层学校进行普测或利用基层学校运动会普测，发现好的“苗子”,可及时招收，也可由学校体育教师作为羽毛球教练来教、训。
5、 广泛选材。扩大范围。结合县、乡镇、学校单项比赛选材，把选材测试与青少年竞赛相结合，广泛发现人才，加强学校后备力量的贮备。
6、 严把标准。严格掌握选材基本标准，不收不符合基本条 件的“关系生”,确保苗子队伍的质量。
7、 短期试训。招收新生，须经过短期试训期，按学校选材标准的内容进行全面测试，由选材人员根据测试数据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弃、留”评价意见。学校领导要把选材组的测试结果和评价意见作为入校审批的重要依据，综合评价不及格的不得入队。
8、 定期测试。运动员入队后按照学校、运动年度考核办法，每年进行各项指标的追踪测试。测试分上下半年各一次，并将测试数据、综合评定结果，作为改进训练的参考依据。
9、 选育结合。综合评价较好的运动员，分管校领导、教练员共同研究拟定优秀“苗子”,学校将对优秀“苗子”在营养、 监控等方面加强保护措施。
10、 严格进出。凡经过试训期的苗子进入队伍，由带训教练员填写“进”、“出”审批表报总教练。
羽毛球运动员的选材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身体形态
1.身高：较高的身材在发球、扣杀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能够覆盖更大的场地面积。根据选材对象的父母身高进行测算， 选拔男性达到175厘米以上，女性达到165厘米以上的有潜质的小孩。
2.四肢长度：手臂和腿部较长可以增加击球的范围和力量。 例如，较长的手臂可以在击球时产生更大的挥拍幅度，提高击球速度和力量。
二、身体素质
1.速度：包括移动速度和反应速度。羽毛球比赛中，运动 员需要快速移动到不同位置击球，反应速度快能及时对来球做出 判断和反应。可以通过短跑、反应训练等测试来评估速度素质。
2.耐力：羽毛球比赛通常持续较长时间，需要有良好的耐 力。耐力可以通过长跑、间歇训练等测试来评估耐力。
3.力量：上肢力量对于发球、扣杀等技术动作至关重要，下肢力量则有助于快速移动和起跳。可以通过举重、俯卧撑、深 蹲测试来评估力量。
4.柔韧性：良好的柔韧性可以减少运动损伤的风险，同时  有助于完成一些高难度的技术动作。例如，身体的柔韧性可以使运动员在击球时做出更大幅度的动作，增加击球的力量和准确性。可以通过瑜伽、拉伸等测试来评估柔韧性。
三、技术能力
1. 基本技术：包括发球、高远球、吊球、杀球、网前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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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动作的掌握程度。在选材时，可以观察运动员的技术动作是否规范、协调，击球的准确性和力量是否足够。
2.技术潜力：除了现有的技术水平，还要考虑运动员的技   术潜力。例如，有些运动员可能在某些技术方面有较高的天赋，  但还需要进一步的训练和提高。可以通过观察运动员的学习能力、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等来评估技术潜力。
四、心理素质
1.竞争意识：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求胜欲望的运动员在 比赛中更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可以通过观察运动员在比赛中的 表现、对胜利的渴望程度等来评估竞争意识。
2.抗压能力：在比赛中，运动员需要面对各种压力，如比分落后、观众的干扰等。具有良好抗压能力的运动员能够在压力下保持冷静，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可以通过模拟比赛压力、进行心理测试等方式来评估抗压能力。
3.专注力：羽毛球比赛需要高度的专注力，能够集中精力 在比赛中，不受外界干扰。可以通过专注力训练、观察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的表现来评估专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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